
提前账期付款补充协议  
甲方：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（轻卡制造公司） 
乙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根据甲乙双方签订的2023年《采购合同》（以下简称原协议）约定，甲方付款方式为乙方发票挂账后按双方约定的账期结算，现经双方友好协商，甲方同意按照乙方申请改变原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，提前支付相关账期的货款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甲方同意2023年12月31日前以(承兑）方式提前支付乙方应付货款1958112.95元（大写：壹佰玖拾伍万捌仟壹佰壹拾贰元玖角伍分，含税）。
二、因甲方提前支付货款，乙方同意给予26929.30元的现金折扣，即甲方仅支付折扣后金额计1931183.65元（大写：壹佰玖拾叁万壹仟壹佰捌拾叁元陆角伍分，含税）。具体为：
	支付期间
	本金（元）
	折扣率
	折扣额（元）
	折扣后金额（元）
	备注

	
	A
	B
	C=A*B
	D=A-C
	

	提前一个付款期付款
	1223296.19
	0.01
	12232.96
	1211063.23
	

	提前二个付款期付款
	734816.76
	0.02
	14696.34
	720120.42
	

	提前三个付款期付款
	
	
	
	
	

	合计金额
	1958112.95
	
	26929.30
	1931183.65
	　


注：折扣率B=（提前账期）年化利率12%/12*提前N个付款期+（贴现）年化利率/12*6
三、乙方同意执行本协议付款额度的安排，并开具相应付款额的收据给甲方，甲方收到收据后支付货款。
四、本协议需经甲乙双方签署后生效。
五、除上述变更外，原协议其他条款及附件不变，仍按原协议条款及附件执行。若有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时由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管辖。
六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2月20日
